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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本保荐机构”）作为深

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欣锐科技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

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预计 2025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成都欣睿智控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欣睿”）、深圳市智捷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捷欣”）

及深圳市瀚成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成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

超过 1,450 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419.85 万元。 

2025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吴壬华、毛丽萍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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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成都欣睿 
信 息 技

术服务 

市 场 价 格

定价 
150.00 25.99 149.43 

瀚成博 
信 息 技

术服务 

市 场 价 格

定价 
100.00 - - 

智捷欣 
信 息 技

术服务 

市 场 价 格

定价 
200.00 47.63 270.42 

小计 450.00 73.63 419.85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智捷欣 
机 器 设

备 

市 场 价 格

定价 
1,000.00 - - 

小计 1,000.00 - -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成都欣

睿 

信息

技术

服务 

149.43 250.00 16.88% -40.23% 

2024 年

4 月 26

日公司

披露的

《关于

2024 年

度日常

关联交

易预计

的 公

告》（公

告 编

号 ：

2024-

038） 

瀚成博 

信息

技术

服务 

0 100.00 0.00% 
-

100.00% 

智捷欣 

信息

技术

服务 

270.42 200.00 30.56% 35.21% 

小计 419.85 550.00 47.44% -23.66%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智捷欣 
机器

设备 
- 50.00 - 不适用 

小计 - 50.00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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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4 年度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实际需

要，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产生差异主要是受

公司及相关关联方业务发展情况、市场需求

波动等因素影响。公司 2024 年度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对公司日常

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除上述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外，报告期

内公司未发生触及披露标准的其他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4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产生差异主要是受公司及相关关联方业务

发展情况、市场需求波动等因素影响，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

为，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成都欣睿智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毛澄宇 

2、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软件销售；电力电子

元器件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新园路 244 号 

5、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成都欣睿的总资产为

907,090.16 元，净资产为 442,302.33 元；2024 年营业收入为 2,199,113.87 元，净

利润 56,298.43 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成都欣睿实控人毛澄宇先生系公司实控人毛丽

萍女士的弟弟。 

7、履约能力分析：成都欣睿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其资信状况良好，具有

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认为其履约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成都欣睿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二）深圳市智捷欣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毛澄宇 

2、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储能技术服务；软件开发；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大数

据服务；数字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电附

件销售；电池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4、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 70 区留仙三路 6 号鸿威工业

区厂房 F 栋 101 

5、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智捷欣的总资产为 832,621.53

元，净资产为 684,189.47 元；2024 年营业收入为 2,669,466.93 元，净利润-

507,721.17 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智捷欣实控人毛澄宇先生系公司实控人毛丽萍

女士的弟弟。 

7、履约能力分析：智捷欣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其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

好的履约能力，公司认为其履约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智捷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深圳市瀚成博科技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毛澄宇 

2、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

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经营项目是：无。 

4、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 70 区留仙三路 6 号鸿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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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厂房 F 栋 101 

5、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瀚成博的总资产为

2,096,962.60 元，净资产为 455,225.43 元；2024 年营业收入为 247,524.75 元，净

利润-693,937.04 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瀚成博实控人毛澄宇先生系公司实控人毛丽萍

女士的弟弟。 

7、履约能力分析：瀚成博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其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

好的履约能力，公司认为其履约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瀚成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依据市场价格

协商定价，并按照协议约定进行结算。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人签署具体的交易合

同或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与发展需要。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按照协议约定进行结算，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不会因该等交易对关

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5 年 4 月 18 日，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 2025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交易事项符

合市场规则，交易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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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审议本事项前，已召开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事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 

公司本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所需，

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开展主营业务，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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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贵阳 
 

范心平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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